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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泉街集贸市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各社区居委会、集贸市场：

根据《宜春市中心城区集贸市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为了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目标，进一步加强对集贸市场的规范管理，优化集贸市场的经营秩序，为市民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目标，按照市委、市政府“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整体工作部署和要求，严格对照创卫标准，全面整治集贸市场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创新市场管理体制，健全保洁措施，确保集贸市场创卫达标。

二、整治内容及责任单位

在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宜春中心城区管委会牵头，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内集贸市场创卫达标。市场主管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及有关部门明确责任，通力合作，形成“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工作局面，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中集贸市场方面的规范要求，认真组织实施集贸市场整治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硬件设施

1、集贸市场内灯光明亮，家禽宰杀设施齐全，水产摊位改造到位，上下水管道齐全畅通，地面硬化无坑洼、积水，墙体干净、窗户整洁、摊面完整无疤痕（破损）。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2、市场内经营食品、熟食的摊位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和《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有关规定，要有洗手池、消毒桶（盆）、工具售货或收钱，售货有专人，“三证”齐全，有符合要求的“三防”设施，有双层营业窗、空调、紫外线装置，有专用刀、砧。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区卫生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3、市场内每隔5—10米设有毒饵盒，每隔30—40平方米悬挂灭蝇灯，要有专人从事药物消杀工作，必须至少购置一台高效适用的喷雾器，按要求规范，定期消杀，记录详细，确保市场内蚊蝇密度达标。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区卫生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4、市场环卫设施齐全，给、排水设施完善，有符合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水冲式公共厕所和垃圾容器。每个市场配备带盖密闭的垃圾清运车，每个摊位配备带盖的垃圾桶，不得挪作他用，垃圾入废弃物实行袋装化、桶装化。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城管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5、市场内及外围20米内严禁乱撑遮阳伞、乱搭建遮阳棚等，对现有乱撑的遮阳伞、乱搭建的遮阳棚等坚决予以取缔。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市城管局、社区居委会。

 (二)软件管理

1、集贸市场环境卫生、食品卫生、除“四害”、健康教育和垃圾、禽粪、污水、屠宰等卫生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2、商品划行归市，标志明显，摊位证照齐全，亮证经营，摊位摆放整齐，禁止超长、超宽，无占道经营。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区工商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3、市场管理人员、卫生保洁员佩戴标志上岗，保证市场内经营秩序、卫生状况良好，垃圾日产日清，无垃圾落地，无卫生死角。垃圾箱（箱）定期冲洗，无污垢。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4、公厕清洁卫生，无异味，无蝇蛆。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城管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5、食品经营户经营的食品摆放整齐，分类分架，隔墙离地，生熟分开，货款分离，不销售“三无”食品，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良好。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区卫生局，市、区工商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6、取缔农贸市场内的小餐饮及食品加工业，对小副食进行整治。

责任单位：市、区卫生局，市、区工商局，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7、严禁无证经营，严禁场外占道经营，坚决取缔市场外围出店占道摊位和露天集贸市场。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市、区工商局。

8、市场经营用车和顾客车辆管理规范，停放整齐，不得影响交通、市容。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城管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9、市场无违禁野生动物销售。

责任单位：市场开办业主、区建设局，市、区林业局，市、区工商局，市场物业管理机构、社区居委会。

 三、实施步骤

集贸市场整治时间为3个月，共分为5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组织发动阶段（5月10日—5月20日）

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开展调查摸底，掌握宜春中心城区集贸市场的基本情况，确定重点整治内容，下发整治标准，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形成舆论氛围。

第二阶段：对照自查阶段（5月21日—5月31日）

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进行自查，并把检查情况及整治方案以书面形式上报宜春中心城区管委会。

第三阶段：集中整治达标阶段（6月1日—7月20日）

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集中进行整改，全面落实到位。

第四阶段：考评验收阶段（7月21日—7月31日）

由宜春中心城区管委会牵头，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按照创卫标准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对不达标的市场及时“补课”，限期整改，仍不达标的，予以关闭取缔。

第五阶段：长效管理阶段

通过集中整治，使宜春中心城区集贸市场达到创卫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长效管理，巩固整治效果，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四、主要措施
1、加强领导，真抓实干。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要把集贸市场的整治工作作为当前首要工作，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的领导机制，采取有效措施，明确目标任务，把各项指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切实把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2、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此次整治活动，由宜春中心城区管委会牵头，城管、工商、卫生、林业、农业、建设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市创卫办负责督查、协调。各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本辖区集贸市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城创各包片领导机关、市场所在社区挂点责任单位、市场主管单位、市场开办业主等相关单位，具体落实。形成“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工作局面，所有参与集贸市场整治工作的干部要认真负责，不作为者，将追究责任人及有关领导的责任。（灵泉街集贸市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责任分解表附后）

3、强化检查评比。建立检查评比制度，市创卫办不定期开展检查评比。对查出来的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抓紧进行整改，确保集贸市场创卫达标。
                            灵泉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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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泉街集贸市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责任分解表

2006年7月

	中心城区

责任领导
	李宜萍

13907958265
	中心城区责任人
	陈  唯
	中心城区管委会副主任
	13870511587

	
	
	
	尹  军
	中心城区管委会副科长
	13807959373

	市场名称
	责任人
	创卫督导小组组长
	创卫督导组成员

	
	
	挂点单位
	姓  名
	工  商
	卫  生
	城管执法
	社区居委会

	箭道市场
	易  云

13907956164
	灵泉街道办事处
	胡思根

13879508078
	胡楚兵 13907955905

杨宜萍 13807958141
	黄国定

8801245
	彭  斌

8698165

13006260400
	陈小平

8986612

	城西市场
	易  云

13907956164
	灵泉街道办事处
	唐宜娇

13507954461
	黄良红 13086156243

高志荣 13979529488
	朱明 13907059723

李莉梅   8616007
	袁晋军

8698163

13006266502
	王春平

13907956551

	马家园

市  场
	邹新芳

8796811
	灵泉街道办事处
	彭运华

8989288
	袁小林 13907059661

易国平 13870595737
	欧阳霞

8615950
	刘国瑞

8698170

13307959105
	谢平华

8783138

	朝阳农

贸市场
	罗  蓉

13907956568
	灵泉街道办事处
	张天亮

13576530539
	肖圣国 13970509648

袁建勇 13870509840
	彭长生

8875910
	易军群

8698187

13970578898
	易  平

13507956789

	珠  泉

菜市场
	施坚卫

13907955795
	灵泉街道办事处
	彭友发

13907959359
	
	
	
	胡玉发

1390795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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